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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10688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9號9

樓

承辦人：林欣儀

電話：(02)2752-7286#124

電子信箱：cindy718@tma.tw

受文者：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全醫聯字第106000022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0000221A00_ATTCH1.pdf、0000221A00_ATTCH2.pdf、0000221A00_ATTCH3.pdf、

0000221A00_ATTCH4.pdf)

主旨：轉知勞動部修正發布「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及護理人員

之訓練機構認可及管理作業要點」及修正規定對照表各一

份，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勞動部106年2月6日勞職授字第1060200165號函辦理

（如附件）。

二、本函訊息刊登本會網站。

正本：各縣市醫師公會

副本： 2017-02-10
11:34:57

理事長 邱 泰 源



*1060200165*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勞動部　函

地址：2421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

11樓

承辦人：黃令宜

電話：02-89956666#8213

傳真：02-89956665

電子信箱：lihuang@osha.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6日

發文字號：勞職授字第106020016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0200165BBB_ATTCH1.pdf、0200165BBB_ATTCH2.pdf、0200165BBB_ATTCH3

.pdf)

主旨：「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及護理人員之訓練機構認可及管

理作業要點」，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6年2月6日以勞職

授字第1060200160號令修正發布，檢送「從事勞工健康服

務醫師及護理人員之訓練機構認可及管理作業要點」及修

正規定對照表各一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轄)相關單位知

照。

正本：衛生福利部、教育部、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桃園市政府勞動

局、新竹市政府勞工處、新竹縣政府勞工處、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彰化縣政府勞

工處、雲林縣政府勞工處、嘉義市政府社會處、嘉義縣社會局、臺南市政府勞工

局、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屏東縣

政府勞工處、宜蘭縣政府勞工處、花蓮縣政府社會處、臺東縣政府社會處、澎湖

縣政府社會處、金門縣政府社會處、苗栗縣政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福建省連江

縣政府民政局、各縣市政府衛生主管機關、中華職業醫學會、中華民國醫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

台灣護理學會、台灣事業單位護理人員學會、台灣職業衛生護理學會

副本：勞動部勞動法務司(含附件)、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含

附件) 2017-02-06
09:51:10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及護理人員之訓練機構
認可及管理作業要點 

一、 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以下簡稱

本規則）第五條及第五條之一之訓練，建立從事勞工健康服務

醫師及護理人員之訓練機構管理機制，確保訓練品質，提升訓

練成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職安署）。 

三、 本要點所稱訓練，指本規則第五條(以下簡稱專業訓練)及第五

條之一(以下簡稱在職教育訓練)之訓練。 

    前項訓練之對象包括下列人員： 

(一)醫師。 

(二)護理人員。 

四、 申請認可辦理前點訓練之機構，其資格、應檢附文件及特別規

定，如附表一。 

五、 經認可辦理第三點訓練之機構（以下簡稱認可訓練機構），由本

部公告之。 

前項認可期間最長為三年；認可期間屆滿前九十日，認可

訓練機構有繼續辦理之必要者，應重新申請認可。 

六、 認可訓練機構於辦理第三點之訓練時，應於十五日前將下列文

件，登錄至職安署建置之全國勞工健康服務人員暨教育訓練管

理系統（以下簡稱教育訓練系統），並函請辦理訓練所在地之勞

工主管機關備查： 

(一) 訓練計畫報備書（格式如附表二）。 

(二) 訓練課程表（格式如附表三）。 

(三) 講師名冊（格式如附表四）。 

(四) 受訓人員名冊（格式如附表五）。 

    前項文件如有變動，應將更新事項於開訓前一日，依前項

規定辦理登錄及備查。 

七、 認可訓練機構應製備參加受訓紀錄，並由受訓人員每日上、下



午時段親自於上課前及下課後分別簽到及簽退。 

認可訓練機構應查核受訓人員之上課情形，對於接受專業

訓練者，其缺課時數達課程總時數五分之一以上者，應通知其

退訓；請假超過三小時或曠課者，應通知其至遲於當期課程結

束日起一年內補足全部課程，並於補足後，方能參加測驗。 

八、 認可訓練機構於專業訓練完成後，對於參加受訓人員應予測

驗。 

前項測驗之題目、監試及閱卷，由辦理訓練所在地之勞工

主管機關會同衛生主管機關辦理。 

認可訓練機構對於測驗不及格者，應於結訓日起一年內完

成補考，必要時得由訓練所在地之勞工主管機關協助完成，並

以一次為限。 

九、 認可訓練機構對於接受專業訓練並經測驗合格或完成在職教育

訓練者，且未違反第十三點規定之受訓人員，應依限辦理下列

事項： 

(一) 對於接受專業訓練並經測驗合格者（含實習或實作報告書

審核通過），應於結訓後二十日內發給結業證書（格式如

附表六），並於結業證書註明備查文號。 

(二) 對於接受在職教育訓練者，應於結訓當日發給在職教育訓

練證明（格式如附表七）。 

(三) 前二款於結訓後十五日內，將受訓人員之個人資料、簽到

（簽退）紀錄及成績等登錄至教育訓練系統，並函請辦理

訓練所在地之勞工主管機關備查。 

十、 認可訓練機構應將下列受訓人員相關資料至少保存三年： 

(一) 簽到（簽退）紀錄（格式如附表八）。 

(二) 點名紀錄（格式如附表九）。 

(三) 專業訓練之成績冊（格式如附表十）。 

(四) 專業訓練之結業證書核發清冊(格式如附表十一)。 

(五) 在職教育訓練證明核發清冊(格式如附表十二)。 

前項第四款或第五款之核發清冊，應於結訓後二十日內登



錄至教育訓練系統，並函送辦理訓練所在地之勞工主管機關備

查，及副知本部。 

十一、 辦理訓練所在地之勞工主管機關對於認可訓練機構辦理本要

點之訓練，得予查核；職安署於必要時，得予抽查。 

前項主管機關為查核及監督認可訓練機構辦理成效，得向

其索取訓練相關資料。 

第一項之勞工主管機關對於認可訓練機構辦理本要點之訓

練有違反規定情事者，應通知限期改善。 

認可訓練機構應就前項主管機關通知改善事項，於限期內

提出改善之書面報告。 

十二、 認可訓練機構辦理第三點之訓練時，得向受訓人員收費並掣

給收據。 

前項各類訓練之收支，應依相關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十三、 受訓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發結業證書或在職教育

訓練證明： 

(一) 未具合格醫師或護理人員資格。 

(二) 接受專業訓練，缺課時數達應上課總時數五分之一以上，

或未參加實習或實作，並完成報告。 

(三) 接受在職教育訓練，未全程參與各課程。 

(四) 非其本人或冒名頂替參加。 

十四、 認可訓練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其認可

資格： 

(一) 經各級勞工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二) 申請認可、備查之文件虛偽不實。 

(三) 以不實廣告或內容招收受訓人員。 

(四) 以任何形式將訓練業務轉予其他機構，非自力執行訓練作

業。 

(五) 未依規定課程內容及時數辦理。 

(六) 未依本要點及經認可之企劃書辦理。 

(七) 結業證書核發不實。 



(八) 依會計帳冊查核結果，有嚴重缺失。 

(九) 招收未具合格醫師或護理人員資格，或招收人員與實際受

訓人員不符。 

(十) 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查核。 

(十一) 其他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情節重大。 

    經撤銷或廢止認可之訓練機構，自撤銷或廢止之日起

二年內，不得再依本要點申請認可。 

  



附表一、申請資格及應檢附文件表 

資格 應檢附文件 特別規定 

一、全國性
醫 學 專 業
團體 

一、機構（團體）設立許可文件。 
二、申請企劃書(應至少包含下列事項)： 

(一)計畫目的。 
(二)辦理方式及程序（含年度辦理場次規

劃）。 
(三)課程名稱、時數、師資及教材大綱。 
(四)訓練場地及設施規劃（含消防法及建

築相關法令規定）。 
(五)受訓人員實習或實作課程之安排及審

核之規劃。 
(六)訓練經費概算分析。 
(七)管理及查核制度。 

於經本部認可
後之十日內，
應將左列應檢
附文件登錄至
教育訓練系
統。 

二、全國性
護理專業
團體 

三、經中央
衛生福利
主管機關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之醫療機
構 

一、機構（團體）設立許可文件。 
二、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證明文件。 
三、申請企劃書(應至少包含下列事項)： 

(一)計畫目的。 
(二)辦理方式及程序（含年度辦理場次規

劃）。 
(三)課程名稱、時數、師資及教材大綱。 
(四)訓練場地及設施規劃（含消防法及建

築相關法令規定）。 
(五)受訓人員實習或實作課程之安排及審

核之規劃。 
(六)訓練經費概算分析。 
(七)管理及查核制度。 

四、設有
醫、護科系
所且於三
年內曾開
授職業醫
學或職業
衛生護理
課程之大
專院校 

一、機構（團體）設立許可文件。 
二、設有醫、護科系所及三年內曾開授職業醫

學或職業衛生護理課程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申請企劃書(應至少包含下列事項)： 
    (一)計畫目的。 

(二)辦理方式及程序（含年度辦理場次規
劃）。 

(三)課程名稱、時數、師資及教材大綱。 
(四)訓練場地及設施規劃（含消防法及建

築相關法令規定）。 
(五)受訓人員實習或實作課程之安排及審

核之規劃。 
(六)訓練經費概算分析。 
(七)管理及查核制度。 

備註： 

一、 申請企劃書應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之訓練類別規劃，其中在職教育訓練

課程之規劃，應依本規則第五條之一第一項所定各類課程辦理，且每一類

課程至少需二小時。 

二、 專業訓練師資之資格，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十二之一規定

辦理。 

 



附表二、訓練計畫報備書 
 
 

(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 

第○○期○○○○○ (類別)訓練計畫報備書 

一、訓練期間 ○年○月○日至○年○月
○日。 

附註： 

1、報名人數須達15人以

上始得報訓練計畫，並

附受訓人員名冊。 

2、專業訓練每期受訓人

數以不超過80人；在

職教育訓練每期受訓

人數以不超過120人

為原則。但在職教育

訓練若以分組討論方

式進行，以不超過60

人為限。 

二、訓練場所 訓練場所名稱及地址（應
檢附符合消防法及建築相

關法令之證明文件）。 

三、受訓人數 預計○○人(附受訓人員

名冊)。 

四、輔導員 ○○○先生(小姐)  

五、教材 
 

□使用○○○○○編印之

「○○○○○」教材(

○年版)。 

□分組討論教材。 

□其他（           ）。 

核定 
結果 

 

依本要點第六點規定，已將訓練課程等內容登錄至教育訓練
系統，陳請備查。 
   
 

此    致 
                             （地方主管機關） 
訓練機構名稱： 

    地址： 

負責人姓名：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三、訓練課程表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第○○期○○○○○(類別)訓練課程表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名稱 
（含實習
或實作） 

時數 講師姓名 

備註 
（在職教育者，請
註明各課程為本
規則第 5條之 1之
課程類別） 

       

       

       

       

       

       

訓練場所地址：○○○○○○○○○○○○○○ 

教室名稱 ： 第   教室 

輔導員姓名：○○○   電話：     傳真： 

 

 

 

 

 

 

 

 

 



附表四、講師名冊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第○○期○○○○○(類別)訓練講師名冊 

編號 講師姓名 學 歷 經  歷 符合規定之資格條款 

     

     

     

     

     

     

     

     

     

     

 
 
 
 
 
 
 
 
 
 
 
 
 



附表五、受訓人員名冊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第○○期○○○○○(類別)訓練受訓人員名冊 

序
號 
姓
名 

出生
年月
日 

身分
證字
號 

資格
證書
字號 

學歷 服務單
位 

職稱 聯絡地
址 

電子郵
件地址 

電話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附註： 

一、 受訓人員資格應查核其資格證書。 

二、 受訓人員得依本規則第五條附表四之規定，申請抵免相關之學分課程，認

可訓練機構應查核其訓練合格證明或證照，並於備註欄註記繳驗之證明文

件名稱及其得抵免之課程名稱。 

三、 在職教育訓練者，僅需填寫姓名、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字號。 

 

 

 
 

 

 
 

 

 



 

 
附表六、專業訓練受訓人員結業證書格式 
 

 

 

 

 

 

 

 

 

 

 

 

 

 

 

 

 

 

 

 

 

 

 

 

 

 

結 業 證 書 
 ＊＊＊證字第○○○號 

 

 

 ○○○君(身分證字號：S000000000)中華民國○年

○月○日出生，於○年○月○日至○年○月○日參

加○○舉辦之第○○期○○○○○訓練，期滿經測
驗合格特發給結業證書以資證明。 

 

 

此   證 
 

 
本訓練依據○○○主管機關○○字 

第○○○○○○○○○○號函辦理 

 

 

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證單位全銜 

 

相片黏貼處 

 



 

附表七、在職教育訓練證明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
月日 

訓練
名稱 

課程名稱 
課程
時數 

課程類別 辦理日期 
訓練單
位 

         

         

         

         

         

         

         

         

         

         

         

附註：請受訓人員於參訓後 30日內，至教育訓練系統確認

訓練單位所登錄之在職教育訓練時數。 
 

 

 
 

 

 
 

 

 
 



附表八、受訓人員簽到（簽退）紀錄 
 
（訓   練   機   構   全   銜）第○○期○○○○○(種類)訓練

受訓人員簽到（簽退）紀錄 
訓練場所地址：                   教室名稱：第○○教室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時  分 

座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受訓人員

姓名 
          

簽名           

座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受訓人員

姓名 
          

簽名           

座號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受訓人員

姓名 
          

簽名           

座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受訓人員

姓名 
          

簽名           

座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受訓人員

姓名 
          

簽名           

座號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受訓人員

姓名 
          

簽名           

座號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受訓人員

姓名 
          

簽名           

座號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受訓人員

姓名 
          

簽名           

出席人數   人 缺課人數      人 輔導員簽名___________ 講師簽名_____________ 

附註：一、每日簽到時，輔導員應在場，有代簽者應糾正，遲到 15 分鐘者視為
曠課。 

二、簽名筆不得使用紅筆或鉛筆，不得任意塗改，否則，視為無效。 
三、專業訓練請假者，應事前填寫請假單，如為病假須補相關證明。 
四、輔導員於每日第 1節過 20分鐘後，應確實點名。 



附表九、受訓人員點名紀錄 
 

（訓   練   機   構   全   銜）第○○期○○○○○(類別)訓練

○年○月○日至○年○月○日 

全程未缺課：   人；缺課超過上課總時數五分之一：   人； 

未參加實習或實作並完成報告者：   人 
  課    上 

缺    程   課 

   課   名  日 

受   時   稱  期 

  訓  數 

   人     

    員 

座        姓 

         名 

  號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缺課超過五分之一受訓人員名單  

需再補課人員名單及時數  

未參加實習或實作並完成報告之受訓人
員名單 

 



附表十、專業訓練受訓人員成績冊 
 
 
 
 

(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第○○期○○○○

○(類別)訓練受訓人員成績冊 

 

同意開班文號：○年○月○日○○○字第○○○○○號 

 

訓練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訓練地點：○縣（市）○鄉（鎮、市）○路○段○號○樓 

 

輔 導 員：○○○ 

 
監考人員：○○○ 

 
 
 
 
 
 
 
 
 
 
 
 
 
 
 
 
 

1 

 

封面 



(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 

第○○期○○○○○(類別)訓練受訓人員成績冊 

序

號 

照

片 

姓

名 

出生

年月

日 

身分
證字
號 

資格
證書
證號 

學歷 服務單位 
聯絡地
址 電子郵件 電話 測驗成績 

實習 
日期 

實習
場所
名稱 

實習或實
作報告成
績 

備註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2 



附表十一、專業訓練受訓人員結業證書核發清冊 
 

（訓練機構全銜）第○期○○○○○(類別) 訓練 

受訓人員結業證書核發清冊 

備查文號：○年○月○日○○○字第○○○○○號 
序

號 

證 書

編號 

姓名 出 生

日期 

身分證

字號 

學

歷 

畢 業 學

校 

服 務 單

位 

郵 遞 區

號 

聯絡地

址 

電

話 

開

訓

日 

結

訓

日 

備註 
(醫師或
護理人員
資格證書
字號) 

              
              
              
              
              
              
              
              
              
              
              
              
              
              

 

 

 

 

 

 

 

 

 

 



附表十二、在職教育訓練受訓人員證明核發名冊 
 

（訓練機構全銜）第○期○○○○○(類別) 訓練 

受訓人員結業證書核發清冊 

備查文號：○年○月○日○○○字第○○○○○號 
序
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開訓日 結訓日 備註 

1       

2       

3       

4       

5       

6       

7       

 



 1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及護理人員之訓練機構認可
及管理作業要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執行勞工健康保

護規則（以下簡稱本規

則）第五條及第五條之

一之訓練，建立從事勞

工健康服務醫師及護

理人員之訓練機構管

理機制，確保訓練品

質，提升訓練成效，特

訂定本要點。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執行勞工健康保

護規則（以下簡稱本規

則）第五條第三項之訓

練，建立從事勞工健康

服務醫師及護理人員

之訓練機構管理機

制，確保訓練品質，提

升訓練成效，特訂定本

要點。 

配合本規則第五條之一修

正，修正規定之條次。 

二、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

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以下簡稱職安署）。 

二、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

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配合規定之修正，增訂職安

署簡稱。 

三、本要點所稱訓練，指本

規則第五條(以下簡稱

專業訓練)及第五條之

一(以下簡稱在職教育

訓練)之訓練。 

    前項訓練之對象

包括下列人員： 

(一)醫師。 

(二)護理人員。 

三、本要點所稱訓練，指本

規則第五條第三項之

訓練，其對象包括下列

人員： 

(一)醫師。 

(二)護理人員。 

一、 配合本規則第五條之

一之修正，與配合申請

辦理訓練之類別，爰修

正規定之條次。 

二、 第一項之訓練對象，移

列第二項規定，並酌作

文字修正。 

四、申請認可辦理前點訓

練之機構，其資格、應

檢附文件及特別規

定，如附表一。 

四、具有下列條件之一

者，得向本部申請認

可，辦理前點之訓練： 

(一) 全國性職業醫

為便於申請者檢視申請機

構資格及應檢附文件等，爰

將第四點及第五點合併規

範，並以附表之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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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專業團體。 

(二) 全國性護理專

業團體。 

 

 五、依前點申請認可時，應

檢附下列文件： 

(一)機構（團體）設立

許可文件。 

(二)申請企劃書。 

前項第二款申請  

企劃書應至少包含下

列事項： 

(一)計畫目的。 

(二)辦理方式及程序

（含年度辦理場

次規劃）。 

(三)課程師資及教材。 

(四)訓練場地及設施

規劃（含消防法及

建築相關法令規

定）。 

(五)受訓人員實習或

實作課程之安排

及審核之規劃。 

(六)訓練經費概算分

析。 

(七)管理及查核制度。 

一、本點刪除。 

二、本規定移列第四點附表

規範。 

 

五、經認可辦理第三點訓練

之機構（以下簡稱認可

訓練機構），由本部公

告之。 

    前項認可期間最

長為三年；認可期間屆

滿前九十日，認可訓練

機構有繼續辦理之必

六、經認可辦理第三點訓練

之機構（以下簡稱認可

訓練機構），由本部公

告之。 

    前項認可期間最

長為三年；認可期間屆

滿前九十日，認可訓練

機構有繼續辦理之必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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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者，應重新申請認

可。 

要者，應重新申請認

可。 

六、認可訓練機構於辦理第

三點之訓練時，應於十

五日前將下列文件，登

錄至職安署建置之全國

勞工健康服務人員暨教

育訓練管理系統（以下

簡稱教育訓練系統），並

函請辦理訓練所在地之

勞工主管機關備查： 

（一） 訓練計畫報備

書（格式如附

表二）。 

（二） 訓 練 課 程 表

（格式如附表

三）。 

（三） 講師名冊（格

式如附表四）。 

(四)受訓人員名冊

（格式如附表

五）。 

    前項文件如有變

動，應將更新事項於開

訓前一日，依前項規定

辦理登錄及備查。 

七、認可訓練機構於辦理第

三點之訓練時，應於十

五日前檢附下列文件，

報請辦理訓練所在地之

勞工主管機關備查，並

副知衛生主管機關： 

(一 )訓練計畫報備書 

（格式一）。 

   (二)訓練課程表（格式

二）。 

   (三)講師名冊（格式

三）。 

   (四)受訓人員名冊（格

式四）。 

    前項文件如有變

動，應檢附更新事項於

開訓前一日，報請訓練

所在地之勞工主管機

關備查。 

一、點次變更。 

二、基於行政管理效能，職

安署已規劃將認可訓

練機構及從事勞工健

康服務之醫護人員系

統化管理，並已完成全

國勞工健康服務人員

暨教育訓練管理系統

之建置，爰將應檢附

（含異動）文件修正為

以系統登錄之方式辦

理；另基於相關訓練之

行政作業已系統化管

理，爰修正備查單位之

規定。 

 

七、認可訓練機構應製備參

加受訓紀錄，並由受訓

人員每日上、下午時段

九、認可訓練機構應製備參

加受訓紀錄，並由受訓

人員每日上、下午時段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第三點第一項之

修正，及參考職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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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於上課前及下課

後分別簽到及簽退。 

        認可訓練機構應

查核受訓人員之上課

情形，對於接受專業訓

練者，其缺課時數達課

程總時數五分之一以

上者，應通知其退訓；

請假超過三小時或曠

課者，應通知其至遲於

當期課程結束日起一

年內補足全部課程，並

於補足後，方能參加測

驗。 

親自於上課前及下課

後分別簽到及簽退。 

        認可訓練機構應

查核受訓人員之上課

情形，對受訓人員請假

超過三小時或曠課

者，應通知其補足全部

課程。 

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二十九條之規定，明定

接受專業訓練之受訓

人員退訓、請假及補課

之規定。另基於本訓練

有測驗之機制，爰明訂

其補課之時間，及需於

補課後，方能測驗之規

定。 

八、認可訓練機構於專業訓

練完成後，對於參加受

訓人員應予測驗。 

前項測驗之題目、

監試及閱卷，由辦理訓

練所在地之勞工主管

機關會同衛生主管機

關辦理。 

認可訓練機構對於

測驗不及格者，應於結

訓日起一年內完成補

考，必要時得由訓練所

在地之勞工主管機關

協助完成，並以一次為

限。 

八、認可訓練機構應於訓練

完成後，對於受訓人員

辦理測驗。 

    前 項 測 驗 之 題

目、監試及閱卷，由辦

理訓練所在地之勞工

主管機關會同衛生主

管機關辦理。 

    認可訓練機構對

於測驗合格（含實習或

實作報告書審核通

過），且未違反第十三

點規定之受訓人員，應

報請辦理訓練所在地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一、 配合第三點第一項之

修正，爰修正第一項

及將原第三項移列第

九點規定。 

二、 文字酌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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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查，於結訓後三十日

內發給結業證書（格式

五），並於結業證書內

註明備查文號。 

    認可訓練機構對

於測驗不及格者，應於

結訓日起一年內安排

補考，必要時得由訓練

所在地之勞工主管機

關協助完成，並以一次

為限。 

九、認可訓練機構對於接受

專業訓練並經測驗合格

或完成在職教育訓練

者，且未違反第十三點

規定之受訓人員，應依

限辦理下列事項： 

   (一）對於接受專業訓練

並經測驗合格者

（含實習或實作

報 告 書 審 核 通

過），應於結訓後

二十日內發給結

業證書（格式如附

表六），並於結業

證書註明備查文

號。 

   (二）對於接受在職教育 

訓練者，應於結訓

 一、本點新增。 

二、由原第八點第三項移

列，並配合第三點第一

項之修正，增訂接受在

職教育訓練者之相關

備查作業。此外，配合

系統化行政管理作

業，規定認可訓練機構

應將受訓人員之相關

資料登錄於教育訓練

系統。 



 6 

當日發給在職教

育訓練證明（格式

如附表七）。 

   (三）前二款於結訓後十

五日內，將受訓人

員之個人資料、簽

到（簽退）紀錄及

成績等登錄至教

育訓練系統，並函

請辦理訓練所在

地之勞工主管機

關備查。 

十、認可訓練機構應將下列

受訓人員相關資料至少

保存三年： 

   (一)簽到（簽退）紀錄

（格式如附表八）。 

   (二)點名紀錄（格式如

附表九）。 

   (三)專業訓練之成績冊

（格式如附表十）。 

   (四)專業訓練之結業證

書核發清冊(格式

如附表十一)。 

   (五)在職教育訓練證明

核發清冊(格式如

附表十二)。 

        前項第四款或第

五款之核發清冊，應於

十、認可訓練機構應將下列

受訓人員相關資料至少

保存三年： 

(一) 簽到（簽退）紀錄

（格式六）。 

(二) 點名紀錄（格式

七）。 

(三 )成績冊（格式

八）。 

(四)結業證書核發清

冊(格式九)。 

    前項第四款結業

證書核發清冊之書面

及電子文件，應於結訓

後三十日內函送辦理

訓練所在地之勞工主

管機關備查，並副知本

一、格式序次變更。 

二、配合第三點第一項之

規定，增訂第一項第五

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為提升行政效率，爰修

正核發清冊應於結訓

後二十日內登錄教育

訓練系統之規定；另基

於認可訓練機構辦理

訓練類別之不同，及配

合系統化行政管理作

業，規定認可訓練機構

應將受訓人員之相關

資料登錄於教育訓練

系統，並修正向主管機

關備查及保存相關資

料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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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訓後二十日內登錄

至教育訓練系統，並函

送辦理訓練所在地之

勞工主管機關備查，及

副知本部。 

部。 

十一、辦理訓練所在地之勞

工主管機關對於認可訓

練機構辦理本要點之訓

練，得予查核；職安署

於必要時，得予抽查。 

   前項主管機關為查

核及監督認可訓練機構

辦理成效，得向其索取

訓練相關資料。 

   第一項之勞工主管

機關對於認可訓練機構

辦理本要點之訓練有違

反規定情事者，應通知

限期改善。 

        認可訓練機構應

就前項主管機關通知

改善事項，於限期內提

出改善之書面報告。 

十一、辦理訓練所在地之勞

工主管機關對於認可

訓練機構辦理本訓

練，得予查核；本部

於必要時，得予抽

查。 

    前項主管機關為

查核及監督認可訓練

機構辦理成效，得向其

索取訓練相關資料。 

    第一項之勞工主

管機關對於認可訓練

機構辦理本訓練有違

反規定情事者，應通知

限期改善。 

    認可訓練機構應

就前項之勞工主管機

關通知改善事項，於限

期內提出改善之書面

報告。 

酌作文字修正。 

十二、認可訓練機構辦理第

三點之訓練時，得向受

訓人員收費並掣給收

據。 

十二、認可訓練機構辦理第

三點之訓練時，得向

受訓人員收費並掣給

收據。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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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各類訓練之

收支，應依相關會計作

業規定辦理。 

    前項各類訓練之

收支，應依相關會計作

業規定辦理。 

十三、受訓人員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製發結業

證書或在職教育訓練

證明： 

（一）未具合格醫師或

護理人員資格。 

   （二） 接受專業訓練，

缺課時數達應上

課總時數五分之

一以上，或未參

加實習或實作，

並完成報告。 

(三) 接受在職教育訓 

練，未全程參與

各課程。 

     (四)非其本人或冒名

頂替參加。 

十三、受訓人員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製發結

業證書： 

（一） 未具醫師或護

理人員資格。 

（二） 受訓缺課時數

達應上課總時

數五分之一以

上。 

（三） 受訓未參加實

習或實作，並完

成報告。 

（四） 非其本人或冒

名頂替參加。 

一、 配合第九點之修正，明

定受訓人員不得製發結

業證書或在職教育訓練

證明之相關規定；第三

款移列第二款規定。 

二、 餘酌作文字修正。 

十四、認可訓練機構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本部得撤

銷或廢止其認可資格： 

(一)經各級勞工主管機

關通知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 

   (二)申請認可、備查之

文件虛偽不實。 

(三)以不實廣告或內容

十四、認可訓練機構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本部得

撤銷或廢止其認可資

格： 

(一) 經各級勞工主管

機關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 

(二) 申請認可、備查

之文件虛偽不

一、款次變更。 

二、依過往認可訓練機構

違反規定之樣態，增訂

第六款；另配合第十一

點主管機關查核之機

制，修正第十款拒絕、

規避或妨礙查核之主

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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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受訓人員。 

(四)以任何形式將訓練

業務轉予其他機

構，非自力執行訓練

作業。 

(五)未依規定課程內容

及時數辦理。 

(六)未依本要點及經認

可之企劃書辦理。 

   (七)結業證書核發不

實。 

   (八)依會計帳冊查核結

果，有嚴重缺失。 

   (九)招收未具合格醫師

或 護 理 人 員 資

格，或招收人員與

實際受訓人員不

符。 

   (十)拒絕、規避或妨礙

主管機關查核。 

   (十一)其他違反中央主

管機關之規定，

情節重大。 

    經撤銷或廢止認

可之訓練機構，自撤銷

或廢止之日起二年

內，不得再依本要點申

請認可。 

實。 

(三) 以不實廣告或內

容招收受訓人

員。 

(四) 以任何形式將訓

練業務轉予其他

機構，非自力執

行訓練作業。 

(五) 未依規定課程內

容及時數辦理。 

(六) 結業證書核發不

實。 

(七) 依會計帳冊查核

結果，有嚴重缺

失。 

(八) 招收不具醫師或

護理人員資格，

或招收人員與實

際受訓人員不

符。 

(九) 拒絕、規避或妨

礙主管機關或衛

生主管機關查

核。 

(十) 其他違反中央主

管機關之規定，

情節重大。 

    經撤銷或廢止認

可之訓練機構，自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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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廢止之日起二年

內，不得再依本要點申

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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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申請資格及應檢附文件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一、申請資格及應檢附文件表 
資格 應檢附文件 特別規定 

一、全國性

醫 學 專 業
團體 

一、機構（團體）設立許可文件。 

二、申請企劃書(應至少包含下列事項)： 
(一)計畫目的。 
(二)辦理方式及程序（含年度辦理場次規

劃）。 
(三)課程名稱、時數、師資及教材大綱。 
(四)訓練場地及設施規劃（含消防法及建

築相關法令規定）。 
(五)受訓人員實習或實作課程之安排及審

核之規劃。 

(六)訓練經費概算分析。 
(七)管理及查核制度。 

於經本部

認可後之
十日內，
應將左列
應檢附文
件登錄至
教育訓練
系統。 

二、全國性
護理專業
團體 

三、經中央
衛生福利
主管機關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之醫療機
構 

一、機構（團體）設立許可文件。 
二、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證明文件。 
三、申請企劃書(應至少包含下列事項)： 

(一)計畫目的。 
(二)辦理方式及程序（含年度辦理場次規

劃）。 
(三)課程名稱、時數、師資及教材大綱。 

(四)訓練場地及設施規劃（含消防法及建
築相關法令規定）。 

(五)受訓人員實習或實作課程之安排及審

核之規劃。 

 一、本表新增。 

二、為便於申請者檢視申請資格及應

檢附文件等，爰將第四點及第五點

之規定移列本附表規範；另為擴大

得辦理本要點第三點之訓練機

構，爰修正申請者資格之規定。 

三、配合本規則第五條之一課程類別

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十四條之一附表十二之一師資之

規定，爰增訂備註之內容。 

四、為利認可訓練機構之行政管理，爰

增訂於經本部認可後之十日內，應

將左列應檢附文件登錄至教育訓

練系統之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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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訓練經費概算分析。 
(七)管理及查核制度。 

四、設有
醫、護科系
所且於三
年內曾開
授職業醫
學或職業

衛生護理
課程之大
專院校 

一、機構（團體）設立許可文件。 
二、設有醫、護科系所及三年內曾開授職業醫

學或職業衛生護理課程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申請企劃書(應至少包含下列事項)： 
    (一)計畫目的。 

(二)辦理方式及程序（含年度辦理場次規

劃）。 
(三)課程名稱、時數、師資及教材大綱。 
(四)訓練場地及設施規劃（含消防法及建

築相關法令規定）。 
(五)受訓人員實習或實作課程之安排及審

核之規劃。 
(六)訓練經費概算分析。 
(七)管理及查核制度。 
    

備註： 

一、申請企劃書應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之訓練類別規劃，其中在職教育訓練課

程之規劃，應依本規則第五條之一第一項所定各類課程辦理，且每一類課程

至少需二小時。 

二、專業訓練師資之資格，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十二之一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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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訓練計畫報備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二、訓練計畫報備書 

(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 

第○○期○○○○○ (類別)訓練計畫報備書 

一、訓練期間 ○年○月○日至○年○月○

日。 

附註： 

1、報名人數須達15人以上

始得報訓練計畫，並附受

訓人員名冊。 

2、專業訓練每期受訓人數

以不超過80人；在職教

育訓練每期受訓人數以

不超過120人為原則。但

在職教育訓練若以分組

討論方式進行，以不超

過60人為限。 

二、訓練場所 訓練場所名稱及地址（應檢附

符合消防法及建築相關法令

之證明文件）。 

三、受訓人數 預計○○人(附受訓人員名冊

)。 

四、輔導員 ○○○先生(小姐)  

五、教材 

 

□使用○○○○○編印之「○

○○○○」教材(○年版)。 

□分組討論教材。 

□其他（           ）。 

核定 

結果 

 

依本要點第六點規定，已將訓練課程等內容登錄至教育訓練系
統，陳請備查。 
  此    致 
                             （地方主管機關） 
訓練機構名稱： 
    地址： 
負責人姓名：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格式一、訓練計畫報備書 

(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 

第○○期○○○○○ (類別)訓練計畫報備書 

一、訓練期間 ○年○月○日至○年○月○日。 附註： 

1、報名人數須達15

人以上始得報訓

練計畫，並附受訓

人員名冊。 

2、每期受訓人數以

不超過 80人為

原則。 

二、訓練場所 訓練場所名稱及地址（應檢附符

合消防法及建築相關法令之證

明文件）。 

三、受訓人數 預計○○人(附受訓人員名冊)。 

四、輔導員 ○○○先生(小姐)  

五、教材 

 

使用○○○○○編印之「○○○

○○」教材。 

核定 

結果 

 

依本要點第七點規定，陳報訓練計畫，請備查。 

  此    致 

                             （地方主管機關） 

訓練機構名稱： 

    地址： 

負責人姓名：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配合本要

點第三點

及第六點

之修正，

修正教材

與附註等

內容，並

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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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訓練課程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三、訓練課程表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第○○期○○○○○(類別)訓練課程表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名稱 

（含實習

或實作） 

時數 講師姓名 

備註 

（在職教育者，請註明

各課程為本規則第 5條

之 1之課程類別） 

       

       

       

       

       

       

訓練場所地址：○○○○○○○○○○○○○○ 

教室名稱 ： 第   教室 

輔導員姓名：○○○   電話：     傳真：  

格式二、訓練課程表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第○○期○○○○○(類別)訓練課程表 

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名稱 

（含實習或

實作） 

時數 
講師姓

名 
備註 

       

       

       

       

       

       

訓練場所地址：○○○○○○○○○○○○○○ 

教室名稱 ： 第   教室 

輔導員姓名：○○○   電話：     傳真： 

配合本規則

第五條之一

之規定，增訂

備註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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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講師名冊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四、講師名冊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第○○期○○○○○(類別)訓練講師名冊 

編號 講師姓名 學 歷 經  歷 
符合規定之

資格條款 

     

     

     

     

     

     

  

格式三、講師名冊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第○○期○○○○○(類別)訓練講師名冊 

編號 講師姓名 學 歷 經  歷 通 訊 處 電  話 

      

      

      

      

      

      

 

經檢討報備目的，尚

毋須講師通訊處與

電話之資料，爰予刪

除；另為利講師資格

之審查，爰增訂符合

規定之資格條款之

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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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受訓人員名冊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五、受訓人員名冊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第○○期○○○○○(類別)訓練受訓人員名冊 

序

號 

姓

名 

出生年

月日 

身分證

字號 

資格證

書字號 

學

歷 

服務

單位 

職

稱 

聯絡

地址 

電子郵

件地址 

電

話 

備

註 

1            

2            

3            

4            

5            

6            

7            

附註： 

一、受訓人員資格應查核其資格證書。 

二、受訓人員得依本規則第五條附表四之規定，申請抵免相關

之學分課程，認可訓練機構應查核其訓練合格證明或證

照，並於備註欄註記繳驗之證明文件名稱及其得抵免之課

程名稱。 

三、在職教育訓練者，僅需填寫姓名、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字

號。 

格式四、受訓人員名冊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第○○期○○○○○(類別)訓練受訓人員名冊 

序

號 

姓

名 

出生年

月日 

身分證

字號 

資格證

書字號 

學

歷 

服務

單位 

職

稱 

聯絡

地址 

電子郵

件地址 

電

話 

備

註 

1            

2            

3            

4            

5            

6            

7            

註： 

1. 受訓人員資格應查核其資格證書。 
2. 受訓人員得依本規則第五條附表四之規定，申請抵免相關
之學分課程，認可訓練機構應查核其訓練合格證明或證
照，並於備註欄註記繳驗之證明文件名稱及其得抵免之課
程名稱。 

配合

新增

在職

教育

訓練

之規

定，修

正附

註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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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受訓人員訓練結業證書格式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六、專業訓練受訓人員結業證書格式 

 

 

 

 

 

 

 

 

 

 

 

 

 

 

 

 

 

格式五、受訓人員訓練結業證書格式 

 

配合第九點

之規定，文字

酌作修正。  

結 業 證 書 

 ＊＊＊證字第○○○號 

 ○○○君(身分證字號：S000000000)中華

民國○年○月○日出生，於○年○月○日

至○年○月○日參加○○舉辦之第○○

期○○○○○訓練，期滿經測驗合格特發

給結業證書以資證明。  

此   證 

 

 

本訓練依據○○○主管機關○○字 

第○○○○○○○○○○號函辦理 

 

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證單位全銜 

相片黏貼

處 

 

結 業 證 書 

 ＊＊＊證字第○○○號 

 ○○○君(身分證字號：S000000000)中華

民國○年○月○日出生，於○年○月○日

至○年○月○日參加○○舉辦之第○○

期○○○○○訓練，期滿經測驗合格特發

給結業證書以資證明。  

此   證 

 

 

本訓練依據○○○主管機關○○字 

第○○○○○○○○○○號函辦理 

 

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證單位全銜 

相片黏貼

處 

 

結 業 證 書 

 ＊＊＊證字第○○○號 

 ○○○君(身分證字號：S000000000)中華

民國○年○月○日出生，於○年○月○日

至○年○月○日參加○○舉辦之第○○

期○○○○○訓練，期滿經測驗合格特發

給結業證書以資證明。  

此   證 

 

 

本訓練依據○○○主管機關○○字 

第○○○○○○○○○○號函辦理 

 

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證單位全銜 

相片黏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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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在職教育訓練證明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七、在職教育訓練證明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訓練名稱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課程類別 辦理日期 訓練單位 

         

         

         

         

         

         

附註：請受訓人員於參訓後 30日內，至教育訓練系統確認訓練單位所登錄之在

職教育訓練時數。 

 

 一、本表新增。 

二、配合本要點第九點之規定，增訂在

職教育訓練證明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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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受訓人員簽到（簽退）紀錄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八、受訓人員簽到（簽退）紀錄 

 
（訓   練   機   構   全   銜）第○○期○○○○○(種類)訓練

受訓人員簽到（簽退）紀錄 

訓練場所地址：                   教室名稱：第○○教室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時  分 
座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受訓人           

格式六、受訓人員簽到（簽退）紀錄 

 
（訓   練   機   構   全   銜）第○○期○○○○○(種類)訓

練受訓人員簽到（簽退）紀錄 

訓練場所地址：                   教室名稱：第○○教室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時  分 
座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受訓人           

一、格式

序位變

更。 

二、配合

新增在職

教育訓練

之規定，

修正附註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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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姓名 

簽名           

座號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出席人數   人 缺課人數      人 輔導員簽名___________ 講師簽名_____________ 

附註：一、每日簽到時，輔導員應在場，有代簽者應糾正，遲到 15分鐘者

視為曠課。 

二、簽名筆不得使用紅筆或鉛筆，不得任意塗改，否則，視為無效。 

三、專業訓練請假者，應事前填寫請假單，如為病假須補相關證明。 

四、輔導員於每日第 1節過 20分鐘後，應確實點名。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座號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受訓人

員姓名 
          

簽名           

出席人數   人 缺課人數      人 輔導員簽名___________ 講師簽名_____________ 

附註：一、每日簽到時，輔導員應在場，有代簽者應糾正，遲到 15分鐘

者視為曠課。 

二、簽名筆不得使用紅筆或鉛筆，不得任意塗改，否則，視為無效。 

三、請假者，應事前填寫請假單，如為病假須補相關證明。 

四、輔導員於每日第 1節過 20分鐘後，應確實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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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受訓人員點名紀錄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九、受訓人員點名紀錄 

 
（訓   練   機   構   全   銜）第○○期○○○○○(類別)

訓練○年○月○日至○年○月○日 

全程未缺課：   人；缺課超過上課總時數五分之一：   

人； 

未參加實習或實作並完成報告者：   人 

  課    上 

缺    程   課 

   課   名  日 

受   時   稱  期 

  訓  數 

   人     

    員 

座        姓 

         名 

  號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格式七、受訓人員點名紀錄 

 
（訓   練   機   構   全   銜）第○○期○○○○○(類別)

訓練○年○月○日至○年○月○日 

全程未缺課：   人；缺課超過上課總時數五分之一：   

人； 

未參加實習或實作並完成報告者：   人 

  課    上 

缺    程   課 

   課   名  日 

受   時   稱  期 

  訓  數 

   人     

    員 

座        姓 

         名 

  號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格式序位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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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缺課超過五分之一受訓人員名單  

需再補課人員名單及時數  

未參加實習或實作並完成報告之受
訓人員名單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缺課超過五分之一受訓人員名單  

需再補課人員名單及時數  

未參加實習或實作並完成報告之受
訓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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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受訓人員成績冊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十、專業訓練受訓人員成績冊 

 
(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第○○期○○○○○

(類別)訓練受訓人員成績冊 
 

同意開班文號：○年○月○日○○○字第○○○○○號 

 

訓練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訓練地點：○縣（市）○鄉（鎮、市）○路○段○號○樓 

 

輔 導 員：○○○ 

 
監考人員：○○○ 

 
 
 
 

 

 

 

 

 
                          1 

格式八、受訓人員成績冊 
 

(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第○○期○○○○
○(類別)訓練受訓人員成績冊 

 

同意開班文號：○年○月○日○○○字第○○○○○號 

 

訓練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訓練地點：○縣（市）○鄉（鎮、市）○路○段○號○樓 

 

輔 導 員：○○○ 

 
監考人員：○○○ 

 
 

 

 

 

 

 

 

 

格式序

位變更

及配合

第十點

酌作文

字修

正。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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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 
第○○期○○○○○(類別)訓練受訓人員成績冊 

序

號 

照

片 

姓

名 

出生

年月

日 

身分
證字
號 

資格
證書
證號 

學歷 服務單位 
聯絡
地址 

電子
郵件 電話 

測
驗
成
績 

實
習 
日
期 

實
習
場
所
名
稱 

實
習
或
實
作
報
告
成
績 

備

註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2 

(  訓   練   機   構   全   銜  ) 
第○○期○○○○○(類別)訓練受訓人員成績冊 

序

號 

照

片 

姓

名 

出生

年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資格
證書
證號 

學

歷 

服務

單位 

聯

絡

地

址 

電

子

郵

件 

電

話 

測

驗

成

績 

實
習 
日
期 

實
習
場
所
名
稱 

實
習
或
實
作
報
告
成
績 

備

註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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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受訓人員結業證書核發清冊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十一、專業訓練受訓人員結業證書核發清冊 

（訓練機構全銜）第○期○○○○○(類別) 訓練 

受訓人員結業證書核發清冊 

備查文號：○年○月○日○○○字第○○○○○號 

序

號 

證 書

編號 

姓

名 

出 生

日期 

身 分

證 字

號 

學

歷 

畢 業

學校 

服 務

單位 

郵 遞

區號 

聯 絡

地址 

電

話 

開

訓

日 

結

訓

日 

備註 
(醫師或護
理 人 員 資
格 證 書 字
號) 

              
              
              
              
              
              
              
              
              
              
              
              
              
              

 

格式九、受訓人員結業證書核發清冊 

（訓練機構全銜）第○期○○○○○(類別) 訓練 

受訓人員結業證書核發清冊 

備查文號：○年○月○日○○○字第○○○○○號 

序

號 

證 書

編號 

姓

名 

出 生

日期 

身 分

證 字

號 

學

歷 

畢 業

學校 

服 務

單位 

郵 遞

區號 

聯 絡

地址 

電

話 

開

訓

日 

結

訓

日 

備註 
(醫師或
護理人員
資格證書
字號) 

              
              
              
              
              
              
              
              
              
              
              
              
              
              

 

格式

序位

變更

及酌

作文

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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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在職教育訓練受訓人員名冊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十二、在職教育訓練受訓人員證明核發名冊 

（訓練機構全銜）第○期○○○○○(類別) 訓練 

受訓人員結業證書核發清冊 
備查文號：○年○月○日○○○字第○○○○○號 

序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開訓日 結訓日 備註 

1       

2       

3       

4       

5       

6       

7       
 

 一、本表新增。 

二、配合第十點新

增在職教育訓

練證明核發清

冊。 

 




